全國性社會及職業團體優良工作人員選拔要點
中華民國89年12月14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8970999號函修正
一、內政部為鼓勵全國性社會及職業團體工作人員，積極從事會務工作之推動，以健全團體組織，發揮團體功能，進而加速國家經濟與社會建設之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二年內曾獲主管機關評鑑為優等之全國性社會及職業團體之工作人員，連續服務於該團
體滿三年，且具有下列各款優良事蹟之一者，得經由服務團體之理事會過半數通過，或過半數之理事連署推薦參加優良工作人員選拔：
(一)依團體設立之宗旨任務熱心奉獻，有優良具體事蹟者。
(二)辦理政府機關指定或委辦事務，成績優良者。
(三)配合政府推動法令，成績斐然，有特殊優良事蹟者。
(四)其他對團體及國家社會之發展，有重大貢獻者。
三、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選拔為優良工作人員。
(一)對優良事蹟未能舉出具體事實者。
(二)最近三年內曾違反團體服務規定或妨礙團體聲譽或犯罪判決確定或通緝中者。
(三)經指派參加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辦之會議或活動無故缺席者。
(四)曾依本要點當選優良工作人員，三年內再以同一事由提出申請者。
四、各推薦團體應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檢送左列文件掛號報內政部審查：
(一)優良工作人員推薦表(格式附後)。
(二)優良事蹟證明文件影印本乙份。
(三)理事會通過推薦之會議紀錄或過半數之理事連署推薦書乙份。
(編註：附表請參閱內政部公報第 4 卷 9 期 105～106 頁)
五、各團體推薦之優良工作人員，其名額每年一名為原則。但團體工作人員數，每超過十人，得酌增加推薦一名。
六、當選優良工作人員者，由內政部頒給獎狀及並得酌發獎金表揚，以資鼓勵。
